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获得中国

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

有限公司公告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５５

号，批复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公告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核准豁免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因国有资产变更而持有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８４

，

６４４

，

４２３

股股份，约占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７４％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述股份变更事项已获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复，相关各方将尽快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与本

次股份变更行为有关的《收购报告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敬请投资者查询了解该事

项的全面信息。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02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

3

年。 近日，浙江省科技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2011

〕

263

号），本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

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

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2-00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香港金管局银行牌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

月

5

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发的银行牌照，成为香港持牌银

行。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香港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依法合规开展银行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投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3,000

吨镍基合金油井用管

项目

"

及

"

年产

2,000

吨核电管和精密管项目

"

于近日顺利投入生产。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2-00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http://www.zjkjt.gov.cn/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

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我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2-001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正元投资

"

，持有公司

100,003,833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6.56%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的通知，因公司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起诉北京中亿创一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正元投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查封冻结了

正元投资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393,898

股股票（其中

10,390,065

股股票已质押，股权质押公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00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临

2009-057

号公告），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

。

截止目前为止，正元投资所持有公司

100,003,833

股股份全部被质押或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

6.56%

。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594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2012-005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概况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国恒铁路

"

）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保证酒航铁路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酒航铁路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2010

年

9

月

15

日，本公司召开了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2010

年

8

月

31

日和

2010

年

9

月

16

日公司在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进展情况

首次使用：

2010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支付上海汉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汉奇

"

）

10,000

万

元；

2010

年

9

月

16

日支付全资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物资公司

"

）

20,000

万元，为其

贸易业务直接补充流动资金；

2010

年

9

月

19

日，支付物资公司

3,800

万元，直接补充流动资金；

2010

年

9

月

20

日，增资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国恒

"

）

9,000

万，为其增加流动资金。本公司和

子公司在取得流动资金后，将其投入到贸易业务之中，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有

15,000

万元沉淀在本公

司预付账款中；

22,800

万元沉淀在物资公司货币资金、预付账款中；

5,000

万沉淀在江西国恒预付账款中。（相

关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内容）

三、募集资金到期归还进展情况

因本公司及子公司贸易业务合同履行情况进展顺利，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就补充流动资金

之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的归还工作取得进展。 目前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合计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110,000,000.00

），商业承兑汇票合计人民币叁亿捌仟玖佰万元整

(￥389,000,000.00)

，上述汇票所涉贸易业务

资金本公司将适时逐笔将其流转至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北京紫竹桥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帐户。届时，募集

资金归还进展情况本公司将予以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鉴于本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工作已取得上述进展，但就未能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事宜，本

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2-002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2079

号文核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16

亿元。

20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13:00-16:00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基本

利差询价，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申购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一致，最终确定本期债

券基本利差为

2.95%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为

6

年期浮动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每个计息周期所采用的基

准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

www.shibor.org

） 上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在当期起息日前

120

个工作日的算术平均值，第一个计息周期采用的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120

个

工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以后每个计息周期采用的基准利率为该计息周期起息日前

120

个

工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各期基准利率计算时，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根据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首期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

2012

年

1

月

6

日）前

120

个工

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

4.03%

，本期债券首个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为

6.98%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2

年

1

月

6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本期债券网上发行

代码为

"751985"

，简称为

"11

沪大众

"

；于

2012

年

1

月

6

日至

2012

年

1

月

10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式请参考

2012

年

1

月

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上的《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2012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股票简称：深圳能源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收购人：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

９０９

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

９０９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２６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声 明

一、本次取得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因此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二、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在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收购将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章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深圳能源 指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

深能管理公司

、

收购人 指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深能集团 指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 指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收购人因深能集团分立而承继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的行为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

、

中银国际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收购办法

》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

９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高自民

注册资本：

７２

，

４５８．４３３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７６４９６７

经营范围： 能源项目的管理

营业期限：二十年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５８５６４９２９３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

９０９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２６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股权结构

深能管理公司是深能集团派生分立的新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设立，注册资本

７２

，

４５８．４３３

万元，其股

权结构如下：

深能管理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依

据深圳市政府的授权，依照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

（二）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情况

深能管理公司为深能集团派生分立的新设公司，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并未持有其

他公司股权。

（三）深能集团和深圳能源情况

深能集团系深圳能源的控股股东，持有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 深能集团系原深圳市能源总公司改制设

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经深圳国资委批准更名为“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现股东为深圳国资委（持股比例为

７５％

）、华能国际（持股比例为

２５％

）。经深圳国资委批准，深能集团派生分

立为目前的存续公司深能集团以及新设公司深能管理公司。

深圳能源系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府办复［

１９９３

］

３５５

号文批准，由深圳市能源

总公司（后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经深圳市国资委批准更名为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起，采用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成立日期为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同年

９

月

３

日公司

８

，

３００

万股公众股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００００２７

。

目前， 深圳能源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区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５

，

３３

，

３５－３６

，

３８－４１

层，

注册资本为

２６４

，

２９９．４３９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高自民。 深圳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资委，深圳市人

民政府授权深圳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简况

深能管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成立，经营范围为能源项目的管理，截至目前并未实际开展任何经营性

业务。 深能管理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资委。

深能管理公司自成立至今尚不满一年，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如果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成立不足一年或者是专为本次收购

而设立的，则应当披露其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公司的财务资料。 而深能管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

深圳市国资委，为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因此，相关财务资料信息不予披

露。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涉

及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说明

深能管理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深能管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身份证号

１

高自民 董事长 中国 深圳市 否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３０２０５ＸＸＸＸ

２

黄 龙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３０９１６ＸＸＸＸ

３

王慧农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深圳市 否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３０１１３ＸＸＸＸ

４

陈敏生 董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２１２２０ＸＸＸＸ

５

贾文心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９０２２２ＸＸＸＸ

６

胡国斌 董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３０８２５ＸＸＸＸ

７

刘世超 董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７１０６３０ＸＸＸＸ

８

龙庆祥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深圳市 否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１１１０５ＸＸＸＸ

９

刘 标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３５２６２２１９７３１０１７ＸＸＸＸ

１０

黄历新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３２０６０２１９６６０７２９ＸＸＸＸ

１１

崔伯山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９０３０５ＸＸＸＸ

１２

马凤鸣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６１０１１３１９６２１２３０ＸＸＸＸ

１３

陈学顺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４４０５２０１９６９０３１５ＸＸＸＸ

１４

郑 凯 监事 中国 深圳市 否

３７０３２１１９７００９２７ＸＸＸ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深能管理公司未持有其他任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权。

第三章 收购决定和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是深能集团完成整体上市后续计划、实现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直接持股深圳能源的重要

举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深圳能源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深能集团所持有的绝大部分资产，实现整体上市。

根据整体上市工作后续计划，要在合适的时机将深能集团注销，由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直接持有深圳

能源股份。

但由于深能集团名下有部分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及时进行工商清算注销的企业股权，该部分企业目前

无法清算注销也无法转让过户， 导致深能集团不能整体正常注销。 为完善和推进整体上市后续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深能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将深能集团分立的决议，将深能集团

分立为两家公司，持有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资产全部由新设公司即深能管理公司承继。 后续深圳能源将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吸收合并深能管理公司，实现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直接持有深圳能源股权。

二、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深圳能源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根据深能管理公司出具的承诺， 深能管理公司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深圳能源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三、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深能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深能集团派生分立为存续公

司和新设公司的议案，同意新设公司分割到的资产为深能集团持有的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深能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深圳国资委作出深国资委函［

２０１１

］

３４

号《关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派生分立的

批复》，同意派生新设公司（即深能管理公司）承继深能集团所持有的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０

号《关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东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深能管理公司承继深能集团所持有的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

第四章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深能管理公司持有深圳能源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深能管理公司没有持有任何深圳能源的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深能管理公司将持有深圳

能源

１

，

６８４

，

６４４

，

４２３

股股票（占深圳能源总股本的

６３．７４％

）。

本次收购前，深圳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收购后，深圳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二、本次因分立导致深圳能源股东变更的定价依据

深能集团派生分立是深圳市国资委内部进行的整合，分立完成后，深圳市国资委拥有的深圳能源权益

和深圳能源中的国有权益并不因此增减，因此，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 深能集团各股东一致同意以深能集团持有的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股份的经审计账面值

８

，

５９０

，

０６９

，

５４２．７１

元为定价依据，进行分立时的资本分割和确定分立后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额。

三、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本次深能集团派生分立导致的深能管理公司持有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的股份， 不涉及现金支付或非货币

资产对价支付。

四、转让限制或承诺

深能管理公司承诺：“本公司收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深圳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或处置目前已有股份的计划。 ”

五、目标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目标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章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深圳能源股权是深圳市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内部整合，不涉及现金支付或非货币资产对价支

付。

第六章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深圳能源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能管理公司将持有深圳能源

６３．７４％

的股权，成为深圳能源的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对深圳能源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深圳能源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计划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对深圳能源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行处置的

计划。

三、对深圳能源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暂无计划对深圳能源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在本

次交易完成后，深能管理公司作为深圳能源的股东，将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能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

法行使股东应当享有的董事、监事提名权。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深圳能源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深圳能源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没有阻碍收购深圳能源控制权的特别条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

能管理公司暂无计划对深圳能源的《公司章程》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修改。

五、对深圳能源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暂无对深圳能源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深圳能源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暂无对深圳能源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深圳能源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暂无其他对深圳能源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章 对深圳能源的影响分析

一、对深圳能源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深能管理公司未持有深圳能源的任何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深能管理公司持有深圳能源

１

，

６８４

，

６４４

，

４２３

股股份，占深圳能源本次交易后总股本的

６３．７４％

，成为深圳能源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是深圳市国资委进行的内部整合，不涉及任何资产注入，不会对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影响，不

会对深圳能源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为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深能管理公司已出具了承诺：“在本公司作为深圳能源的第一大股东期间，本公司将继续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完善深圳能源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保证本公司及其关联人与深圳能源在人员、财务、资产、机构、业务

等方面相互独立。 ”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深能管理公司与深圳能源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公司与深圳能源签订租赁合同，租用深圳能源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

厦的一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租赁面积为

９５．５５

平方米，租赁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项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对深能管理公司及深圳能源的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二）为规范未来与深圳能源的关联交易，深能管理公司承诺如下：

“

１

、在本公司成为深圳能源第一大股东后，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深圳能源第一大股东的义务，不利用

本公司所处的地位， 就深圳能源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

意促使深圳能源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深圳能源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２

、在本公司成为深圳能源第一大股东后，如果深圳能源必须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任

何关联交易，则本公司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独

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

三、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深能管理公司与深圳能源在实际经营中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能管理公司将成为深圳能源的第一大股东，为避免未来深圳能源与本公司存在潜

在的同业竞争，同时，为保障不损害深圳能源的利益，深能管理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

１

、本承诺出具之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在实际经营中不存在与深圳能源构成同业竞争

的主营业务。

２

、本公司成为深圳能源的第一大股东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单独经营、合资经营、或在另一公司或企业拥有控股股份）参与任何与深圳能源业务相同或者类似的主

营业务及其他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以避免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与深圳能源构成同

业竞争。 ”

第八章 与深圳能源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深圳能源之间的资产交易

深能管理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深圳能源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过合计

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深圳能源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与深圳能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深能管理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深圳能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

内未发生过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深圳能源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深能管理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无对深圳能源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

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章 前

６

个月内买卖深圳能源股份的情况

一、深能管理公司前

６

个月内买卖深圳能源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协议》签

署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前

６

个月内，深能管理公司无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深圳能源股票行

为。

深能管理公司的关联方未参与收购深圳能源的决定，并且未知悉有关收购信息。

二、深能管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买卖深圳能源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协议》签

署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前

６

个月内，深能管理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无通过证

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深圳能源股票行为。

第十章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深能管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成立，自成立至今尚不满一年，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如果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成立不

足一年或者是专为本次收购而设立的，则应当披露其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公司的财务资料。 而深能管理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资委，为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因此，

相关财务资料信息不予披露。

第十一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能管理公司尚未有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１

、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

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购人的收购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

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收购人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

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王丽

经办律师事：于秀峰 苏启云

签署日期：

2011

年

11

月

28

日

第十二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决议；

４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５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的批准文件；

６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协议》；

７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８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９

、财务顾问及其相关人员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１０

、律师事务所及其相关人员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１１

、有关的股权权属证明文件；

１２

、关于保持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１３

、关于规范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４

、关于避免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５

、关于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的承诺；

１８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豁免要约收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１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

购义务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本收购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９０９

室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区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

华能大厦

５

，

３３

，

３５－３６

，

３８－４１

层

股票简称 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收购人名称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南 中路华 能大 厦

９０９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说明

：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国

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收 购 人 是 否 对 境

内

、

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 购 人 是 否 拥 有 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

６８４

，

６４４

，

４２３

股 变动比例

：

６３．７４％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

法

》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

办法

》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说明

：

本次收购已取得收购人董事会

、

股东大会批准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

；

但由于本次收购触发

要约收购义务

，

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说明

：

收购人将正确行使其所持有的股份所对应的一切权利

，

无放弃行使所拥有权益所对应的表决权

的行为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

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钦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记名投

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翠竹支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并在授信额度内向招商银行翠竹支行申请办理承兑、国内信用证和保函等融资

业务。 具体融资品种、金额、利率等相关要素以具体融资合同或协议为准。 授权董事长陈钦鹏先生代表本公

司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鉴于本次向招商银行翠竹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为招商银行的集团授信模式，下属子公司汕头市齐

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可共用该额度，应

招商银行翠竹支行要求，公司同意为三个全资子公司相应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

１

、 同意为汕头市齐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

２

、 同意为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３

、 同意为深圳市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以上三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２

。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齐心”）共计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的信用账期，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并授权总经理陈钦奇先生代表本公司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次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１

联强国际贸易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１

年内有效

２

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０

万元

３

佳杰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４

紫光数码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５

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齐心提供担保的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为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３

。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有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原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被担保人姓名：

①

汕头市齐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齐心”）、

②

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心共赢”）

③

深圳市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心光电”）

２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①

汕头齐心

９

，

０００

万元

②

齐心共赢

５

，

０００

万元

③

齐心光电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含本次对外担保）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美元

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及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申请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已经到

期，现因业务需要，公司拟继续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申请

２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

限为一年。 并在授信额度内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竹支行申请办理承兑、国内信用证和保函等融

资业务。鉴于该授信额度为招商银行的集团授信模式，下属子公司汕头市齐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齐

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共用该额度，根据招商银行翠竹支行要求，公

司需为以上三个全资子公司的相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如下：

１

、为汕头齐心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２

、为齐心共赢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３

、为齐心光电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汕头齐心

公司名称：汕头市齐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汕头市潮阳区铜盂练江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陈钦徽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各式文具制品。

（二）齐心共赢

公司名称：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贸广场

Ｂ

座

１６Ｂ２－１

（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陈钦武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家具、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五金制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工艺礼

品、体育用品的购销及上门安装、维护；定型包装食品批发；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及其它限制项目）。

（三）齐心光电

公司名称：深圳市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界贸易广场

Ｂ

座

１８Ｆ－Ｂ

（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荆艳天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ＬＥＤ

照明产品、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数据

财务指标 汕头齐心 齐心光电 齐心共赢 汕头齐心 齐心光电 齐心共赢

营业收入

３８

，

５３９

，

６０９．４１ － ６

，

０１３

，

８７２．２４ ３６

，

２５６

，

２６５．３５ ３４３

，

８１３．０３ １１０２０９５３４．５０

利润总额

－２

，

１９２

，

３１７．３７ －１２７

，

１０４．１６ －１

，

９８２

，

８９２．７９ ６０６

，

９５２．８６ －１

，

３２７

，

８０５．７７ ２

，

７２１

，

１２８．９１

净利润

－２

，

１８８

，

３９１．４１ －１２６

，

６６６．７５ －１

，

９５４

，

６０１．８９ ６０９

，

８５３．５９ －１

，

３２７

，

７０８．５３ ２

，

７２４

，

６５６．７０

资产总额

８４

，

８１２

，

２１４．６１ ４

，

９４２

，

６９４．８４ ４

，

９８７

，

９３８．０４ ８５

，

３９４

，

７６５．２２ ６

，

００３

，

８９５．９３ ４３

，

２０９

，

２５４．８１

负债总额

７

，

３７２

，

０００．５１ ６９

，

３６１．５９ ４

，

９４２

，

５３９．９３ ７

，

３４４

，

６９７．５３ ２

，

４５８

，

２７１．２１ ２２

，

４３９

，

２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７７

，

４４０

，

２１４．１０ ４

，

８７３

，

３３３．２５ ４５

，

３９８．１１ ７８

，

０５０

，

０６７．６９ ３

，

５４５

，

６２４．７２ ２０

，

７７０

，

０５４．８１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竹支行申请的

２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为招商银行集团授

信模式，本次为三个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该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此次担保有利于公司下属三个全资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降低财务成

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为三个全资子的授信额度进行担保：

１

、 同意为汕头市齐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

２

、 同意为深圳市齐心共赢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３

、 同意为深圳市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额度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连同本次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美元

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０．００

万元， 担保金额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重的

３１．２５％

（美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１

美元对人民币

６．３１５７

元计算），无逾期担

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被担保人姓名：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含本次对外担保）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美元

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及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方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齐心”）为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以打印耗材及打印机的代理销售为其主营业务，经过一年多的运作，上海齐

心已与上海五家惠普代理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以上各代理商均给予上海齐心一定额度的账期，该账

期将对降低上海齐心的资金占用和提高资金周转起到较大的作用。 由于惠普中国公司的相关规定，以上账

期需由第三方为上海齐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为上海齐心提供的担保已经到期，故上海齐

心向本公司重新申请为其共计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的信用账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次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１

联强国际贸易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

。

２

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０

万元

３

佳杰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４

紫光数码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５

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上述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齐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航路

２

号

１

幢

１１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计算机

软硬件安装、维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的批发（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零售。

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数据

营业收入

４６

，

８２７

，

１２６．１７ ５９

，

６３６

，

４６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２６９

，

３６７．５３ ４９

，

９３９．９５

净利润

－２２９

，

０７２．５１ ４３

，

８１３．２１

资产总额

１５

，

２８１

，

７４４．３１ １４

，

２５０

，

７２８．２６

负债总额

１０

，

５１０

，

８１６．８２ ９

，

４３５

，

９８７．５６

净资产

４

，

７７０

，

９２７．４９ ４

，

８１４

，

７４０．７０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海齐心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签订总计人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仅限于

上海齐心与供应商日常业务往来产生的账期进行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同意公司为上海齐

心与前述供应商的业务往来提供总计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陈钦奇

先生代表本公司签订有关合同及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连同本次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美元

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０．００

万元， 担保金额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重的

３１．２５％

（美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１

美元对人民币

６．３１５７

元计算），无逾期担

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元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